
 

 

澳洲簽證須知(2024.01 修訂) 

澳洲領事館  

地址：香港灣仔港灣道 25 號，海港中心 24 樓 

辦公時間：- 

電話號碼：28278881 

簽證查詢電郵：immigration.hongkong@dfat.gov.au   

 

澳洲簽證中心  

地址：香港北角電氣道 169 號理文商業中心 6 樓 BE 室 

辦公時間：星期⼀⾄五 08:00-15:00 

電話號碼：25279991 

簽證查詢電郵：info.auhk@vfshelpline.com 

 

護照種類 香港特區護照  澳門特區護照 香港 D.I. 澳門特區旅行證 

需否辦簽證  
 

網上 600 表格 

 

網上 600 表格 

 

網上 600 表格 

簽證 自行辦理 自行辦理 自行辦理 自行辦理 

所需工作天 - 14 天以上 14 天以上 14 天以上 

證件所需有效期 6 個月 6 個月 6 個月 6 個月 

可停留期限 3 個月 3 個月 3 個月 3 個月 

**除澳洲及新西蘭護照外，其他國家護照均需簽證** 

辦理電子簽證（ETA）注意事項：  

1. ETA 須用手機應用程式填寫(Apps 名稱): AustralianETA，費用 AUD20 (以 Credit Card 繳付)  

2. 電子簽證、ETA、手續適用於下列國家之護照持有人： 安道爾、拉脫維亞、奧地利、立陶宛、比利時、⾺來⻄亞、英國國

⺠（海外）護照、⾺爾他、汶萊、摩納哥、保加利亞、荷蘭、加拿大、挪威、塞浦路斯、香港特區護照、捷克、波蘭、丹

麥、葡萄牙、愛沙尼亞、羅⾺尼亞、芬蘭、聖⾺利諾、法國、斯洛伐克、德國、斯洛文利亞、希臘、新加坡、匈牙利、南

韓、冰島、⻄班牙、愛爾蘭、瑞典、意大利、瑞士、日本、英國公⺠、列支敦士登、美國、盧森堡、梵諦岡 

 

除以上國家護照外，其他國家護照(如澳門特區護照、香港 DI)需自行辦理一般旅遊

簽證(網上 600 表格)入境澳洲，費用為 AUD$190 (以簽證中心實際收費為準) 除基

本所需文件外，請根據個人身份參考下方之項目附加其他文件 



 

 

辦理一般旅遊簽證(網上 600 表格)網址: https://immi.homeaffairs.gov.au/help-

support/applying-online-or-on-paper/online  

敬請留意： 

⼀般旅遊簽證基本所需文件 

⚫ 簽證申請表格 

⚫ 半年內彩色近照（2 吋 x 1.5 吋）  

⚫ 護照正本及身份證副本 

⚫ 同行者證件之副本及關係証明副本(結婚証書或出生證明) 

 

 

 

 

#所有經濟証明副本、稅單或入息証明副本均需為近三個月內之記錄。  

註１：家庭傭⼯須自⾏辦理澳洲之⼯作簽證。  

註２：持澳⾨特區護照有機會要親身前往澳洲簽証中心套取手指模（時間為星期二或五，早上 10 : 30，報稱居住澳⾨除外），最

終以簽證中心安排為準。  

註３：凡 18 歲以下之小童，無論其護照需要簽證與否，如⽗⺟其中⼀⽅並不隨⾏出發，不出發之⽗或⺟須填寫 Form1229（⽗⺟

相⽅簽署）及 Form1257（隨⾏之監護⼈簽署），及於過關時提供護照副本、簽名頁副本、出世紙副本（英文譯本）以便關員檢

查。  

註 4：凡年滿 75 歲以上須到領事館指定診所辦理⼀份健康証明，才可辦理簽證(領事館指定診所，詳情可參閱網上資料，及澳洲

領事館)，另需附加旅遊醫療保險副本。(需自⾏支付驗身費用) 。 

 

家庭主婦／ 退休人士所需附加文件 

⚫ 經濟證明副本 

⚫ 結婚証書副本 

⚫ 配偶稅單或入息証明副本 

學生所需附加文件 

⚫ 學生證副本 

⚫ ⽗或⺟經濟證明副本、稅單或入息証明副本 

⚫ 出生證明副本 

⚫ 未滿 18 歲之⼈士，必須⽗⺟其中⼀⽅在申請⼈旁簽署 

(簽署必須與護照相同)及簽署⼈之護照副本 

僱主所需附加文件 

⚫ 公司商業登記證副本  

⚫ 個⼈經濟証明副本、稅單或入息証明副本 

僱員所需附加文件 

⚫ 公司放假信正本  

⚫ 個⼈經濟証明副本、稅單或入息証明副本 

https://immi.homeaffairs.gov.au/help-support/applying-online-or-on-paper/online
https://immi.homeaffairs.gov.au/help-support/applying-online-or-on-paper/online


 

 

 

辦理簽證提示： 

 簽證費用及列載之內容資料僅供參考用，⼀切正確資料均以領事館公佈為準。 

 證件遞交領事館辦理簽證期間，⼀概不能提早取回證件，敬請留意。 

 旅遊證件須具 6 個月以上有效期。 

 旅遊證件內須留有『兩版全新空⽩內⾴』以供領事館黏貼簽證標籤及當地移⺠局作入境紀錄蓋印用。 

 請勿使用"可擦拭原子筆"(擦得甩原子筆)填寫申請表。 

 遞交之所有文件，必須為實體影印本，不接受拍照形式。 

 凡委託本公司辦理簽證之人士，不論在任何港口或口岸辦理登機手續直接進入香港國際機場禁區內，必須於出發日不少於 

5 個⼯作天前通知本社職員領回該有效簽證，否則航空公司有權拒絕辦理登機手續。 

 

* 本頁所列載之內容資料僅供參考用，一切正確資料均以領事館公佈為準。 


